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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證 署 公 告 及 其 他 公 告   ANÚNCIOS NOTARIAIS E OUTROS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中國澳門體育人員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二月十日起，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1號19/2014。

中國澳門體育人員協會

章程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中國澳

門體育人員協會”，中文簡稱為：“體員

協”，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Agen-
tes Desportivos de Macau, China”，
葡文簡稱為：“A A DMC”，英文名稱為
“Macao China Sports Personnel Asso-
ciation”。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海洋

花園大馬路海洋花園桂苑19樓I座，經會
員大會同意可更改。

第三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

旨：

1. 為會員爭取作為體育人員應有的權
利；

2. 服務及團結全澳門體育人員；

3. 作為會員與其所屬的相關項目總會
及政府之間的溝通橋樑；

4. 收集會員有關認為有利相關項目發
展的意見反映給相關總會或政府做參考，

以便相關項目的總會及政府相關部門在

訂立相關體育政策時，能知道體育人員的

看法及意見；

5. 參與社會公益活動，服務社群；

6. 與鄰近成績地區的同類型社團進
行交流；

7. 體育人員包括運動員、教練員及裁
判員；

第四條——所有參加過本地賽事或

代表澳門參加過國外賽事及認同本會章

程者（運動員、教練員及裁判員），均可成

為會員。

第五條——本會架構包括會員大會、

理事會及監事會。

1. 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構，
可通過及修改會章，選舉各領導架構，成

員及決定各種會務工作。決議時須經出席

會員之絕對多數票的同意方為有效。如屬

修改會章之決議，則須獲出席大會四分之

三之會員的贊同票方為有效，如屬解散法

人之決議，則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

同票方為有效。會員大會主席團設會長一

名，副會長一名，秘書一名。

2. 理事會是本會之行政與活動負責
之執行機關，負責草擬並執行每年活動計

劃和預算案、訂定會費金額及繳費方式、

訂定暫時停止會員資格。理事會設理事長

一名、副理事長兩名、秘書長一名、中文

秘書一名、葡文秘書一名、理事五名或以

上，但其成員人數須為單數。理事長對外

代表本會，對內領導和協調本會各項工

作，副理事長有責任參加理事會之會議，

以協助理事長，或理事長缺席時，在其職

權範圍內，代處理工作。理事協助理事長

工作。理事會決策時，須經半數以上出席

成員通過方為有效。

3. 監事會是本會之行政監察及審查
機構。每年或當監事長認為有需要時，與

理事會舉行會議；當認為有需要時，審查

本會之賬目，監督預算案之執行，審閱每

年之財政報告及賬目，並編制年度報告。

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及監事兩名或以上，

但其成員人數須為單數。

第六條——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

次，特殊情況下可提前或延遲召開，由理

事長召集，需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方式或簽

收方式通知。召集書內應載明會議日期、

地點、時間及議程。各領導架構及其成員

每兩年重選，重選可連任。

第七條——本會會員可擁有參與本會

各項活動的權利，並有協助本會各項活動

的籌劃與推廣的義務。

第八條——本會的經濟來源：

1. 會員會費；

2. 任何對本會的贊助及捐贈。

第九條——本章程忽略之事宜依本澳

現行法律規範。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4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41,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中國澳門蕭邦音樂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二月十日起，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1號20/2014。

中國澳門蕭邦音樂協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協會中文名稱為“中國

澳門蕭邦音樂協會”

第二條——本協會宗旨如下：

（一）在音樂範疇基礎上，凝聚本地

區傑出有為的音樂創作人士，團結有意創

作及表演之年青人士，致力推動本地區音

樂文化發展。

（二）推廣本地區其之音樂演奏及音

樂創作等相關活動，積極加強與國內外領

域交流學習。

（三）與本地區其他音樂類社團及相

關組織友好合作關系。

第三條——本協會會址設在澳門新

口岸皇朝區倫斯泰特大馬路凱旋門31樓F
座。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遵循本會之宗旨，向本

會報名或經本協會會員介紹推薦，經理事

會批准後即成為正式會員。

第五條——入會後，會員有選舉及被

選舉權，享有本協會舉辦的一切活動及福

利的權利。

第六條——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

及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組織

第七條——本協會組織機關包括會

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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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本協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

員大會，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會議選舉

會員大會主席團和理事會、監事會成員；

會議決定會務方針；會議審查及批准理事

會工作報告。

第九條——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副

主席兩名及秘書長一名。

第十條——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會，

設理事長、財務長及秘書長各一人、理事

若干人，任期為3年，可連選連任。理事會
總人數必須為單數，負責執行會員大會議

程，決策及日常具體會務。

第十一條——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

會，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及秘書各一人、監

事若干人，任期為3年，可連選連任。監事
會人數必須為單數，負責監察理事會日常

會務運作及財政收支情況。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

會、監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任

期三年，連選得連任。如遇修改章程的決

議，須獲得出席會員的四分之三贊同票。

如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議，須

獲得全體會員四分之三贊同票。

第四章

會議

第十三條——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

次，屆時將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方式或透過

簽收方式通知各會員，召集書內應指出會

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如遇重大

或特別事須得召開特別會員大會，每次會

員大會如法定人數不足，則于超過通知

書上指定時間三十分鐘後作第二次召集，

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寡，會員大會均得開

會。

第十四條——理事會及監事會每個月

召開一次，應理事長召集召開監時會議。

第十五條——會員大會，理事會會

議，監事會會議分別由會員大會主席、理

事長、監事長召集和主持。

第十六條——理事會議須經半數以

上理事同意，始得通過議決。

第五章

經費

第十七條——本協會經費來源于會員

繳納會費及各界人士贊助，若有不敷或協

會特別需要用款時，得由理事會決定籌募

之。

第六章

附則

第十八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

後執行。

第十九條——本章程之修改權於會員

大會。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50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507,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青少年無煙行動網絡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二月十日起，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1號18/2014。

澳門青少年無煙行動網絡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青

少年無煙行動網絡協會”，中文簡稱“無

煙行動網絡”，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Ação Anti-Tabagismo Juvenil na 
Rede de Macau”英文名稱為“Macao 
Youth Stop Smoking Action Network 
Association”。

第二條——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亞堅奴前地26號
永輝大廈地庫A座。經會員大會決議，本
會可遷往澳門任何地方。

第三條——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推動構建

無煙健康城市、保護青少年免受煙草和其

他不良成癮行為的毒害。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贊同本會宗旨，願意為

本會主張的福利事業出力者，均可申請加

入本會。在填妥入會表後，經理事會審批

和繳納會費，即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會員享有選舉、被選舉及

表決的權利，有提出批評、建議和享有作

為會員的權益。會員有遵守本章程、繳交

會費及服從本會議決的義務。

第六條——凡違反本章程或破壞本

會聲譽者，經理事會決議施予口頭勸告、

書面譴責或開除會籍。

第三章

組織

第七條——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之職權為通過及修改會
章，制定會務方針，審議及通過理事會報

告、財務報告、決定本會之重大事宜、選

舉或罷免理事會和監事會成員；

2. 會員大會設會長一人、執行副會長
及副會長若干人，每兩年改選一次，連選

得連任；

3. 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指導會務
工作，而執行副會長及副會長協助會長之

工作；

4.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每
年舉行一次。經理事會議決或三分之一會

員聯名動議，得召開特別會員大會。周年

及特別會員大會召開須於開會日期最少八

天前以書面形式召集，召集書上須註明開

會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5. 在會議既定開始時間之後的半小
時，無論出席人數多少，會員大會即被視

為有效召開；

6. 會員大會決議取決於出席會員的
絕對多數票；

7. 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
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議，

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八條——理事會

1. 理事會為會員大會休會後之執行機
構，由五名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經由會員

大會選舉產生，任期兩年，連選得連任；

2. 理事會每年至少舉行會議四次，其
職責是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及在會長、

執行副會長、副會長的指導下，負責一切

會務運作；

3.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
常務理事及理事若干人；

4. 理事會須每年向會員大會呈交會務
及財務報告，以作審議和通過。

第九條——監事會

1. 監事會為會員大會休會期間之監
察機構，由三名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經

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設監事長一人，副

監事長和監事若干名，每兩年改選一次，

連選得連任；

2. 監事會的職權為監察本會會務、
財政運作、提出改善會務及財政運作的建

議；

3. 監事會須於周年會員大會對理事
會提交的會務及財務報告作出評議。

第十條——經理事會決議，可聘請名

譽會長、名譽顧問、顧問及其他的名譽職

銜，以推進會務發展和提高專業能力，人

數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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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一條——本會經費來源主要來

自會員繳交之會費、政府、公共實體的贊

助、私人機構或社會人士的捐贈。

第五章

其他

第十二條——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會員

大會、解釋權屬理事會。

第十三條——理事會得按實際需要

設立內部管理規章及部門。

第十四條——本章程未盡善之處，得

由理事會向會員大會提請並作修改。

第十五條——本章程所未規範之事

宜，概依澳門現行法律執行。

第十六條——會徽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6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62,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協青體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二月十日起，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1號21/2014。

澳門協青體育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協青體育會”，

英文名稱為“Macau Hip Cheng Sports 
Club”，葡文名稱為“Macau Associação 
Desportiva Hip Cheng”。

第二條——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愛國愛

澳，組織、參加體育活動。加強與海內外

友會的聯繫，促進本澳居民參加體育活

動，發揚友誼精神。

第三條——會址

本會會址設在澳門黑沙環馬路52號
廣耀工業大廈10樓A，經會員大會批准，
會址可遷至澳門任何地方。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會員資格

1）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
者，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申請經本會理

事會審議批准後，便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會員權利及義務

1）會員有選舉及被選舉權，舉辦或參
與本會各項活動。

2）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繳交
會費的義務。

第六條——辭退會席

1）會員可申請辭退會席，會員需書面
至函本會理事會，經理事會審批辭退會

席。

2）會員被發現違背本會宗旨及章程，
經理事會審批，監事會認可，將被辭退會

席。

第三章

架構

第七條——本會組織架構包括會員

大會，理事會和監事會。

第八條——會員大會

1）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負
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理事

會及監事會等成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

和批准理事會工作報告。

2）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秘
書等，成員人數不限，但成員必須為單

數。每屆任期二年，可連選連任。

3）會員大會每一年舉行一次，至少提
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方式召集，通

知書內容註明會議日期，時間，地點和議

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可召開特別會

員大會。

4）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
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議，

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同意票。

第九條——理事會

1）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構，負
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法人。

2）理事會由最少五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秘書

及理事等職位，每屆任期二年，可連選連

任。

3）理事會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半數成員出席，方為有效決議事

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半數贊同票，方為

有效。

第十條——監事會

1）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負責監察
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2）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監事

等職位，每屆任期二年，可連選連任。

3）監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會議在
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方可決議事項，

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贊同票，方

為有效。

第十一條——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或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決定籌募之。

第十二條——會徽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一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57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576,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萬歲體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二月十日起，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1號22/2014。



2254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 第 8 期 —— 2014 年 2 月 19 日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中文：“澳門萬歲體育會”

（以下簡稱本社）為體育性組織，葡文：

“Associação Desportiva Wan Sui de 
Macau”。

第二條——本會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社團，組織體育活動鍛

練身體，增強體質，參加各項體育運動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與

外地體育團體交流比賽，促進本澳體育事

業的發展。

第三條——本社社址設於澳門羅利

基大馬路600E號第一國際商業中心十樓
P1007室。

第二章

社員

第四條——凡為熱愛運動之澳門居

民，贊同本會章程均可申請加入本會，經

理事會批准方得成為正式會員。

第五條——本會會員有選舉和被選

舉權，批評和建議，遵守會章和執行決

議，積極參與及協助支持本會舉辦各項活

動、繳納基金及會費等權利和義務。

第六條——違反章程而嚴重損害本

會之聲譽及利益，經理事會通過，即被開

除會籍。

第三章

組織

第七條——會員大會為本會之最高

權力機關，會員大會主席團有會長、副會

長、秘書，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會員大

會的權限為：

A. 制訂和修改章程，審查及批准理
事會及監事會工作報告；

B. 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及監
事會成員；

C. 決定工作計劃、方針和任務。

第八條——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

由三至十七單數成員組成，設有理事長、

副理事長、常務理事、理事等職位，任期

三年，連選得連任。理事會的權限為：

A. 召開會員大會；

B.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C.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提出建議及
處理日常會務。

第九條——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

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及定期審

查帳目，由三至十七單數成員組成，設有

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監事等職位，任期

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四章

會員大會

第十條——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

最少提前8日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知會
員，召集書內應列明開會次日期、時間、

地點、及議程。由過半數有選舉權之會員

組成，但遇到開會時出席人數少於法定人

數，大會則延遲半小時，並視為第二次會

員大會召開，屆時出席人數可視為法定人

數，但法律另有規定除外。

第五章

財政（經費來源）

第十一條——入會基金、會費、會員

及熱心人士之捐贈、政府資助。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一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2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24,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關聖宮龍獅體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二日起，

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

案組1號23/2014。

澳門關聖宮龍獅體育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關聖宮龍

獅體育會”，葡文名稱為“A s s o c i a ç ã o 
Desportiva“Kun Seng Keng”de Danças 
de Dragões e Leões de Macau ”，英文名
稱為“Macao“Kun Seng Keng”Dragon 
and Lion Dance Sports Association”。

第二條——宗旨

本會屬非牟利團體，其存續不設期

限，以弘揚中華國術文化，參與綜合體育

活動，推廣龍獅體育運動，培養青年人對

龍獅體育運動的興趣，提升本地龍獅體育

運動水平為宗旨。

第三條——會址

本會設於澳門意那素俾蘇亞街24-26
號雅基大廈5A。經理事會決議後，得隨時
更改會址。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認同本會宗旨，願意遵守

本會章程，均可申請入會。

第五條——權利

一、參加會員大會。

二、參與本會的活動。

三、享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和表決

權。

第六條——義務

一、遵守章程。

二、繳交會費。

三、如違反本會章程或破壞本會聲譽

之言行，得由理事會按照情節輕重予以勸

告、警告或開除會籍處分。

第三章

組織

第七條——本會組織

本會架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

事會。

第八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是本會的最高權力機

構。

二、會員大會職權為：修改本會章程；

選舉理事會、監事會的成員以及其他法律

所賦與的一切權力。

三、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

或透過簽收方式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

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在必要情

況下應理事會或不少於二分之一會員以正

當理由提出要求，亦得召開特別會議。

第九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由三至九人的單數成員組

成，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及理事若干

名，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二、理事會為本會行政管理機構，履

行法律及章程所規定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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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三或五人的單數成員組

成，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監事若干

名，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二、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負責監

督理事會的各項運作，查核理事會的賬

目，以及審閱理事會每年的會務報告及財

務報告。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一條——經費來源

本會活動經費的主要來源包括會費、

對本會的贊助及捐贈，和其他合法收入。

第五章

會徽

第十二條——本會會徽如下：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三條——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會

員大會。章程的修改，須獲出席會員四分

之三之贊同票的代表通過方能成立。本會

解散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十四條——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

概依澳門現行法律執行。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二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4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44,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濠江印社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三日起，

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

案組1號24/2014。

濠江印社

章程

第一章

名稱、宗旨及法人住所

第一條——本會命名為：“濠江印

社”。

第二條——本社以促進篆刻藝術傳

承發展、提升澳門篆刻藝術水平、加強和

推進愛好篆刻藝術人士的聯誼和對外交

流為宗旨。

第三條：本社法人住所設於澳門提督

馬路39D-43E祐適工業大廈6樓A。

第二章

社員

第四條——凡篆刻愛好者，不論國

籍、性別、願意遵守本會會章者，由社員

一人介紹，均可申請入會，經理事會審核

批准。

第五條——社員之權利：

（一）出席社員大會及參加本社一切

社員活動；

（二）參加本社所舉辦之學術、文化

及康樂活動；

（三）享用本社為社員而設之各項設

施及福利；

（四）介紹新社員入會。

第六條——社員之義務：

（一）遵守本社社章、執行本社決議、

推進本社社務及維護本社聲譽。

（二）按規定繳交有關費用。

第七條——社員無故欠交年費超過

六個月者，則停止其社員之權利；超過一

年者，作自動退社論。

第八條——社員如有違反本社社章

或對本社聲譽有損者，理事會得視情節輕

重予以告誡或撤銷其會籍。

第三章

組織

第九條——社員大會為本社之最高

職權機關，其職權如下：

（一）選舉社長、副社長、社員大會秘

書；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二）審議理事會之帳目及社務工作

報告；

（三）審議監事會之意見書；

（四）決定社務方針及工作計劃；

（五）修改社章及內部規章。

第十條——社員大會每年至少召開

一次，由社長召集之，並至少提前八天以

掛號信或簽收方式召集。召集書須註明會

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和議程，於第一次召

集開會時，如出席社員不足所須之法定人

數，會議得於半小時後經第二次召集後舉

行，屆時無論出席會員人數多少，會議可

以合法及有效進行決議。如遇重大或特別

事項，得由社長、理事長或監事長召開社

員特別大會。

第十一條——本社設社長一人，副社

長若干人，大會秘書一至二人，由社員大

會選出，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社長對

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會務工作。

第十二條——理事會為本會常設執行

機關，由社員大會選出最少五名之單數理

事組成，其職權如下：

（一）執行社員大會決議；

（二）向社員大會報告工作及提出建

議；

（三）訂定本社內部規章及社員入會

基金、年費及其他費用等；

（四）研究和制定本社之工作計劃；

（五）舉辦有關之學術及文化活動。

第十三條——理事會由理事中互選

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若干人，秘書一至二

人，財政一至二人。理事會得視工作需要

設立工作部門或特別委員會，向理事會負

責。理事之任期為三年, 連選得連任。

第十四條——理事會每季召開一次，

由理事長召集之。

第十五條——經理事會議決，得聘請

永遠榮譽社長、榮譽社長、榮譽顧問、顧

問等以指導及推進會務。

第十六條——監事會為本社常設監

察機關，由社員大會選舉最少三人之單數

監事組成，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監

事會由監事互選監事長一人及副監事長

若干人。

第十七條——監事會每季召開一次，

由監事長召集之。

第四章

經費

第十八條——本社為不牟利團體，有

關經費來源主要為社員所繳費用；社會人

士、團體之捐贈；政府及公共或私人機構

之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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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則

第十九條——修改章程須獲出席社

員四分之三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二十條——解散本社決議，須獲全

體社員四分之三贊同，方為有效。

第二十一條——本章程之解釋權屬

理事會。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三日於第一公證署

代公證員 黃葉強

（是項刊登費用為 $1,8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840,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淨土宗學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七日存

檔於本署2014/ASS/M1檔案組內，編號為
31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淨土宗學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淨土宗學會”。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宏揚中

國佛教文化之“淨土宗念佛法門”，團結

澳門同道友好，推行以慈愛關懷，行善積

德，服務衆生的精神。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罅些喇提督大馬

路41號祐適工業大廈10樓A座C室。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准

後，便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享有

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繳

交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

機構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主

席、副主席、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員；

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作報

告。

二、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一

名及秘書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

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提

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通

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和

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會

員大會。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

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八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構，

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法人。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各一名。每

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會

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議

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贊

同票方為有效。

第九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負責監

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各一名。每

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會

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議

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贊

同票方為有效。

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或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決定籌募之。

二零一四年二月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黃慧華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1,58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58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桂粵中華文化交流促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四年二月六日存檔

於本署2014/ASS/M1檔案組內，編號為30
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桂粵中華文化交流促進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及會址

本會定名為“桂粵中華文化交流促進

會”，是一個非牟利的文化團體。會址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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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澳門友誼大馬路1023號南方大廈一樓
AF座，如經理事會決議，可遷至澳門任何
地方繼續運作。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的宗旨是組織桂粵兩省熱愛中

華傳統文化的單位及個人，對內及對外開

展各種文化交流活動，繼承和發揚兩廣傳

統文化、人民風俗，向國內外展示兩廣傳

統文化的魅力，為兩廣文化和國內外的中

華文化交流作出貢獻。

第三條

收入

本會的收入來源主要為：

1. 會員繳納的入會費及年費。

2. 來自本會活動的收入。

3. 政府機構、各界人士及機構給予的
資助及捐獻。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入會資格及數目

1. 凡熱愛中華文化之人士，均可以書
面方式向本會理事會提出申請，經本會理

事會批准後，即成為本會會員。

2. 本會會員數目不設上限。

第五條

會員之權利

1. 參加會員大會、投票、選舉及被選
舉之權利。

2. 參與本會的活動。

3. 享有由會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
或本會內部規章所賦予的其他權利。

4. 如逾期壹年不交會費者，則停止一
切福利及權利。

第六條

會員之義務

1. 遵守本會章程、內部規章及決議。

2. 出任被選出或受委任的職位。

3. 支付入會費、年費及其他由本會有
權限的組織所核准之負擔。

第七條

退出及除名

1. 若會員在其行為上表現出不遵守本
會所依循的原則，尤其是違反章程中的責

任，經理事會決議，或暫停會籍，或撤銷

會籍資格。 

2. 若會員對本會的對外形象、行為產
生異議，可自行申請退出本會。

第三章

機關及其權限

第八條

本會的機關

1. 會員大會。

2. 理事會。

3. 監事會。

第四章

會員大會

第九條

大會

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關。凡

法律或章程並未規定屬於社團職責範圍

之事宜，大會均有權限作出決議。

第十條

權限

1. 通過、修訂和更改本會章程。

2. 選舉會員大會會長團成員、理事會
及監事會成員及其解任。

3. 通過資產負債表。

4. 解散本會。

第十一條

運作

1. 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會議，如經
理事會議決或經超過半數的會員提出要

求時，亦可舉行特別會議。

2. 會員大會必須最少提前八日，以掛
號信函（以郵戳為憑）或透過簽收方式召

集。而召集書須載明會議之日期、時間、

地點及議程。

3. 在會議既定時間後的半小時，不論
出席人數多少，會員大會即被視為有效。

4. 如需通過修改章程，必須獲得出席
會員大會有效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方

為有效。

5. 如欲解散本會，必須獲得本會全體
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方為有效。

6. 會員大會的決議應載於會議紀錄
簿冊內，以供會員查閱。

第十二條

會長團成員

會員大會由會長團主持，並設會長一

名、副會長若干名、秘書長一名或秘書等

若干名，成員總人數必需為單數；任期三

年，連選得連任。

第五章

理事會

第十三條

組成及運作

1. 理事會是本會的行政管理機關，成
員由會員大會選出，任期三年，連選得連

任。

2.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常務副理事
長（如需要）、副理事長及理事若干名、秘

書長一名或秘書若干名，成員總人數必需

為單數。

3. 理事長、常務副理事長、副理事長
由理事互選產生，負責領導理事會的日常

工作。

4. 會議在有過半數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取決於出席成員的過半

數票，遇票數相同時，理事長除本身之票

外，有權再投一票。

5. 理事會的會議記錄應載於檔案內，
以供查閱。

第十四條

理事會的權限

負責管理本會日常事務，並有權：

1. 確保本會的管理及運作正常。

2. 計劃及舉辦本會每年活動，作出預
算，籌募活動所需的經費。

3. 編制工作報告及年度帳目，並將之
提交會員大會審議。

4. 執行會員大會所作的決議。

5. 審議會員資格及退會申請，調整會
費。

6. 理事會得行使法律或本會章程所
規定的其他權限。

7. 理事長缺席或不能出席時，由常務
副理事長或副理事長依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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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理事長的權限

1. 對外代表本會。

2. 對內領導本會的各項行政工作，召
集和主持理事會會議。

3. 簽署任何對外有法律效力及約束
性的文件，合同必須由理事長連同一位以

上的副理事長的聯署簽名方為有效。但開

具支票及本會銀行戶口之運作時具體方

式由理事會決定或由理事會授權給予第

三者負責。

第六章

監事會

第十六條

組成及運作

1. 監事會是本會的監察機關，成員由
會員大會選出，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2. 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
監事若干名，如需要可設秘書長一名及秘

書若干名，但成員總人數必需為單數。

3. 監事會得要求理事會提供必要或
適當之資源及方法，以履行其職務。

4. 監事會的會議紀錄應載予檔案內，
以供查閱。

5. 審議理事會所提交之工作報告及
年度帳目。

第十七條

權限

1. 對理事會成員執行本會章程進行
監督。

2. 稽核監察理事會的帳目。

3. 就理事會所提交的工作報告書及年
度帳目發表意見。

4. 監事會須派員參加每一次理事會會
議。

5. 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的其他義務。

第七章

補充規定

第十八條

附則

1. 由理事會轄下發展的各委員會、小
組及部門所開展之工作項目及其所訂之

細則，可由各機構自行釐定，但需經理事

會通過，再行公佈執行。

2. 本章程如有未盡善處，得由會員大
會修改之。

3. 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概依澳門現
行法律執行。

二零一四年二月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黃慧華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3,36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364,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特種設備協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二月七日起，存

放於本署之“2014年社團及財團儲存文
件檔案”第1/2014/ASS檔案組第7號，有
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特種設備協會

章程

第一條

名稱，性質及期限

「特種設備」是指涉及生命安全、危

險性較大的鍋爐、壓力容器、壓力管道、

電梯、起重機械、客運索道、大型遊樂設

施及廠（場）內機動車輛等設備以及這

些設備所用的材料、附屬的安全附件、安

全保護裝置和與安全保護裝置相關的設

施。

本會定名中文 為「澳門特種 設

備協會」；葡文名為“A s s o c i a ç ã o d e 
Equipamento Especial de Macau”。英
文名為“Special Equipment Association 
of Macao”，英文簡稱為“SEAM”。屬具
有法人地位的非牟利社團，受本章程及澳

門現行有關法律條款管轄，其存續不設期

限。

第二條

宗旨

本會宗旨：本會為一非牟利團體，以

愛國愛澳、促進特種設備同業間的團結及

聯繫、維護會員的合理權益、提高業界專

業水平及關心社會為宗旨。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祐漢順景廣場海

景園第三座七樓U室。經理事會批准，本
會會址可遷至澳門特別行政區其他地方。

第四條

會員

一、凡認同本會宗旨，願意遵守本會

章程，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從事特種設備相

關工作之人士，均可申請入本會。入會申

請經理事會審議通過後，方得生效。

二、理事會可按會務需要，邀請若干

名榮譽會長、榮譽會員及榮譽顧問。

第五條

會員權利

會員有以下權利：

a）參加會員大會；

b）選舉和被選舉擔任本會各機關之
成員；

c）參加會員大會及參與本會所舉辦
之各項活動。

第六條

會員義務

會員有以下義務：

a）遵守本會規章、章程及決議；

b）繳納入會費及會員年費；

c）不得作出損害本會聲譽之活動。

第七條

喪失會員資格

在下列情況下，經理事會決議將喪失

會員資格：

a）凡違反本會章程及參與損害本會
聲譽或利益活動；

b）自行要求退會；

c）不履行會員義務。

第八條

機關

本會設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

第九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力機構，除

行使法律及章程規定之職權外，還負責修

改章程，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和監

事會的成員，審議、通過理事會年度工作報

告及財務報告，以及決定會務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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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員大會主席團由三人組成，設

主席（會長）一人，副主席（副會長）一人，

秘書一人，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任期三

年，連選得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由會員

大會主席負責召開並主持會議，須最少提

前十四天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知全體

會員，並說明開會的時間、地點及議程。

四、出席會員大會者須最少為全體會

員人數的二分之一；如不足半數，則半小

時後在同一地點召開之會議視為第二次

召集之會議。經第二次召集之會員大會，

不論出席會員人數多少均可依法行使會

員大會職權。

五、由理事會提出或至少三分之一的

會員聯名要求，可召開特別會員大會。召

集特別會員大會必須最少提前十四天以

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知全體會員，並說明

開會的時間、地點及議程。

第十條

會員大會的職權

會員大會的職權包括：

a）選舉及罷免本會各機關的成員；

b）討論及通過理事會提交的年度財
政預算及活動計劃；

c）監察理事會，監事會對會員大會決
議的執行情況；

d）修改會章。

第十一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是本會的行政管理機構，

除行使法律及章程規定之職權外，還負

責：

a）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及日常具體會
務工作；

b）審核及通過入會及退會事宜；

c）管理本會的財政及產業；

d）制定及通過本會的內部規章；

e）並向每年舉行的會員大會提交年
度會務報告和財務報告。

二、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最少三名

成員組成，但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其中

包括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及秘書長各一

名，理事長對外代表本會。

三、理事會的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

第十二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是本會監察機構，除行使

法律及章程規定之職權外，還監督理事會

工作，查核本會之財產及編制年度監察活

動報告。

二、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最少三名

成員組成，但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其中

包括監事長一名和監事若干名。

三、監事會成員不得代表本會對外發

表意見。

四、監事會的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

第十三條

本會收入

本會的收入包括入會費、年度會費、

捐贈，贈與、利息以及任何理事會許可權

範圍內的收入。

第十四條

本會解散

本會的解散只可由為此目的而召開的

特別會員大會的會議，並經全體會員四分

之三的多數通過。

第十五條

會徽

附圖為本會會徽。

第十六條

修改章程

一、本會章程之修改權屬會員大會，

由理事會提交修章方案予會員大會依法

審議，經出席會員四分之三的多數通過。

二、本章程之解釋權屬理事會。

三、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會員大會決

定之。

二零一四年二月七日於海島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2,70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708,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設計業商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二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2014年社團及財團儲存
文件檔案”第1/2014/ASS檔案組第8號，
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設計業商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設

計業商會”，葡文名稱為“A s s o c i a ç ã o 
Comercial das Indústrias Desenho de 
Macau”，英文名稱為“Macau Design 
Industries Chamber of Commerce”。

第二條——本會宗旨：擁護基本法，

支持一國兩制，團結設計業從業員及商

號，共同維護設計業界權益；推廣本地設

計業發展及為業界發掘商機；提高澳門

設計及專業水平；增進設計業界溝通和交

流；推廣專業教育，參與慈善活動，履行

社會責任。

第三條——本會通訊地址：澳門宋玉

生廣場258號建興龍廣場5樓R。

第二章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第四條——本會會員分為商號會員及

個人會員二類，其入會資格如下：

1. 商號會員：凡在本澳經營設計相關
行業，擁有合法商業登記的商號，均可申

請加入本會成為會員，每商號指定一人為

代表，如代表人有變更時，應由該商號具

函申請更換代表人。

2. 個人會員：從事有關設計行業或有
興趣人士，均可申請加入本會成為會員。

第五條——不論商號或個人申請入

會，需填寫「入會申請表」，由本會一位會

員推薦，經本會理事會通過批准始能成為

會員。

第六條——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 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 批評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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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 遵守會章及決議；

5. 支持及推廣本會會務；

6. 繳納入會基金及會費。

第七條——會員批准入會時即繳交會

費，以後每年於一月份內繳交。會員凡欠

交會費超過三個月，其間經催收仍不繳交

者作自動退會論。

第八條——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

損本會聲譽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

會員資格，其所交之會費及各項費用概不

發還。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九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

力機構，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設會長一

名、副會長不少於一名，每屆任期兩年，

可連選連任。其職權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2. 選舉理監事會成員；

3. 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第十條——理事會為本會最高權力

執行機關，其職權如下：

1. 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 計劃發展會務；

3.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4.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況；

5. 決定會員的加入或除名。

第十一條——理事會由最少五名或

以上單數成員組成，設理事長一名、副理

事長不少於一名、理事若干名，秘書長一

名及財務長一名，每屆任期兩年，可連選

連任；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增聘名譽會

長、榮譽會長、法律顧問、顧問。

第十二條——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

上單數成員組成，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

會各項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

人、監事若干名，每屆任期兩年，可連選連

任。

第四章

會議

第十三條——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

次，至少提前8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方
式召集，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期，時

間，地點及議程。如有需要，會長可召開

會員大會。另外，如有三分一理事會成員

或三分之二基本會員聯名要求，便可召開

特別會員大會。會員大會舉行時，出席人

數必須有超過全體會員人數之一半參加

方得舉行。如遇不足此數則可依召開時間

順延半小時，如仍不足，則可作合法舉行

正常討論。

第十四條——所有組織會議，必須要

半數以上成員參加，方可作出決議。

第十五條——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

須獲得出席成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五章

經費

第十六條——本會會員應繳費用如

下：

1. 商號會員：入會基金費澳門幣一千
元正，每年年費澳門幣四百元正。

2. 個人會員：入會基金費澳門幣五百
元正，每年年費澳門幣三百元正。

第十七條——本會之經費來源如下：

1. 會員收入；

2. 社會贊助或捐贈。

第六章

附則

第十八條——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

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

同票。

第十九條——本會會章如有未盡之

處，得由理事會議修正，呈會員大會通

過。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二日於海島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7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77,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攝影藝術推廣協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二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2014年社團及財團儲存
文件檔案”第1/2014/ASS檔案組第9號，
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攝影藝術推廣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攝影藝術推廣

協會”，英文名稱為“  Macau Photo Art  
Promotion Association”。

第二條

宗旨

（一）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以

實踐及互動交流形式，促進攝影藝術生活

文化，豐富其精神生活，激發攝影藝術對

生活的真正意義，並從相片中宣傳正確的

社會訊息、提高個人文化和生活素質，並

普及澳門攝影藝術文化，團結相關愛好者

及維護其利益。

（二）為達至上述目標，本會可與其

他本地或國際上的團體或機構合作舉辦

有關攝影及相關藝術的交流、表演、講

座、研討會、展覽以及印製及發行有關的

書籍和單張。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氹仔埃武拉街233號
百佳花城利鴻大廈14/E。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准

後，便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

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享有本會

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第六條

會員義務

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繳交會

費的義務。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七條

機構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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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之最高權力機

構，負責制訂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主席、副主席、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

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

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

一名及秘書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

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

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

和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

會員大會。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九條

理事會

（一）本會執行機關為理事會，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日常具體會務。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各一名。

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

次。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

方可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

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十條

監事會

（一）本會監察機關為監事會，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各一名。

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

次。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

方可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

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一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或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決定籌募之。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二條

法律規範

本章程未有列明之事項將按澳門現

行之有關法律規範。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二日於海島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1,85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850,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Associação dos Calígrafos e 
Escultores de Selos de Macau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三日起，

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

案組1號25/2014。

澳門書法篆刻協會

章程

第一章 

名稱、宗旨及法人住所

第一條——本會命名為：“澳門書法

篆刻協會”。

葡文為：“Associação dos Calígrafos 
e Escultores de Selos de Macau”。

葡文簡稱：“ACESM”。

英文為：“Macau Assoc iat ion of 
Calligraphy and Sculpture of Seals”。

英文簡稱：“MACSS”。

第二條——本會以促進書法篆刻藝

術發展、交流經驗、提升會員水平、加強

書法篆刻界人士的聯誼為宗旨。

第三條——本會法人住所設於澳門

新口岸高美士街124 -126號利新大廈地
下。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書法篆刻愛好者，不論

國籍、性別、願意遵守本會會章者，由會

員一人介紹，均可申請入會，經理事會審

核批准。

第五條——會員之權利：

（一）出席會員大會及參加本會一切

會員活動；

（二）參加本會所舉辦之學術、文化

及康樂活動；

（三）享用本會為會員而設之各項設

施及福利；

（四）介紹新會員入會。

第六條——會員之義務：

（一）遵守本會會章、執行本會決議、

推進本會會務及維護本會聲譽。

（二）按規定繳交有關費用。

第七條——會員無故欠交年費超過六

個月者，則停止其會員之權利；超過一年

者，作自動退會論。

第八條——會員如有違反本會會章

或對本會聲譽有損者，理事會得視情節輕

重予以告誡或撤銷其會籍。

第三章

組織

第九條——會員大會為本會之最高

職權機關，其職權如下：

（一）選舉會長、副會長、會員大會秘

書；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二）審議理事會之帳目及會務工作

報告；

（三）審議監事會之意見書；

（四）決定會務方針及工作計劃；

（五）修改會章及內部規章。

第十條——會員大會每年至少召開

一次，由會長召集之，並至少提前八天以

掛號信或簽收方式召集。召集書須註明會

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和議程，於第一次召

集開會時，如出席會員不足所須之法定人

數，會議得於半小時後經第二次召集後舉

行，屆時無論出席會員人數多少，會議可

以合法及有效進行決議。如遇重大或特別

事項，得由會長、理事長或監事長召開會

員特別大會。

第十一條——本會設會長一人，副會

長若干人，大會秘書一至二人，由會員大會

選出，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會長對外

代表本會，對內領導會務工作。

第十二條——理事會為本會常設執行

機關，由會員大會選出最少五名之單數理

事組成，其職權如下：

（一）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二）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提出建

議；

（三）訂定本會內部規章及會員入會

基金、年費及其他費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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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和制定本會之工作計劃；

（五）舉辦有關之學術及文化活動。

第十三條——理事會由理事中互選
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若干人，秘書一至二
人，財政一至二人。理事會得視工作需要
設立工作部門或特別委員會，向理事會負
責。理事之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十四條——理事會每季召開一次，
由理事長召集之。

第十五條——經理事會議決，得聘請
永遠榮譽會長、榮譽會長、榮譽顧問、顧
問等以指導及推進會務。

第十六條——監事會為本會常設監
察機關，由會員大會選舉最少三人之單數
監事組成，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監
事會由監事互選監事長一人及副監事長
若干人。

第十七條——監事會每季召開一次，
由監事長召集之。

第四章

經費

第十八條——本會為不牟利團體，有
關經費來源主要為會員所繳費用；社會人
士、團體之捐贈；政府及公共或私人機構
之贊助。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九條——修改章程須獲出席會
員四分之三贊同，方為有效。

第二十條——解散本會決議，須獲全
體會員四分之三贊同，方為有效。

第二十一條——本章程之解釋權屬
理事會。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三日於第一公證署

代公證員 黃葉強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8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81,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望德堂區創意產業促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七日存
檔於本署2014/ASS/M1檔案組內，編號為
33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一章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聖美
基街7號A勝美大廈地下。

二零一四年二月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黃慧華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30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04,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保護流浪犬隻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七日，存
檔於本署之2014/ASS/M1檔案組內，編號
為32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一章

第一條

本會中文名稱：澳門保護流浪犬隻協
會（中文簡稱護犬協）。

葡文名稱：Associação Protectora 
para os Cão Vadio de Macau（葡文簡稱
APCVM）。

英文名稱：Stray Dogs Protection 
A s s o c i a t i o n o f  M a c a u（英文簡稱
SDPAM）。

會址：澳門牧場街39-77號新城工業
大厦6樓N。

二零一四年二月七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黃慧華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41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11,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銀行公會

Associação de Bancos de Macau

The Macau Association of Banks

Certifico, que desde 10 de Fevereiro de 
2014 e sob o n.º 1 do maço n.º 1 do ano de 

2014, respeitante a associações e funda-
ções, se acha arquivado neste Cartório o 
documento de alteração dos estatutos rela-
tiva aos artigos vigésimo terceiro e trigési-
mo segundo da «Associação de Bancos de 
Macau», do teor seguinte: 

Em conformidade com a deliberação to-
mada em Assembleia Geral extraordinária 
realizada em 8 de Janeiro de 2014, são al-
terados os artigos 23.º e 32.º dos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de Bancos de Macau», em 
chinês “澳門銀行公會” e, em inglês, «The 
Macau Association of Banks», que passam 
a ter a seguinte redacção:

第二十三條 

議决

會員大會，理事會和常務理事會的議
决係以出席會員絕對多數票行之，票數相
同時，主席有最後表决權。

第三十二條  

清算及解散

一、本公會的清算及解散須以全體會
員四分之三的多數决定行之，而會員之召
集須最少提前二十一日以掛號信通知為
之，或最少提前二十一日透過簽收之方式
而為之。

二、不變。

三、不變。

私人公證員 歐安利

Artigo vigésimo terceiro

Deliberações

As deliberações da Assembleia Geral, 
do Conselho Directivo e da Comissão Exe-
cutiva são tomadas por maioria absoluta de 
votos dos associados presentes e, em caso 
de empate, o Presidente tem o voto de qua-
lidade.

Artigo trigésimo segundo

Liquidação e dissolução

1. A liquidação e dissolução da Associa-
ção têm de ser decididas por uma maioria 
de três quartos de todos os associados, os 
quais são convocados por aviso escrito a 
expedir por carta registada, com vinte e um 
dias de antecedência, ou mediante protoco-
lo efectuado com a mesma antecedência.

2. Mantém-se.

3. Mantém-se.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10 de 
Fevereiro de 2014. — O Notário, Leonel 
Alberto Alv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90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9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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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中華總商會

Certifico, para publicação, que se encon-
tra depositado neste Cartório desde 12 de 
Fevereiro de 2014, sob o número um, a fo-
lhas 1 do Maço de documentos referentes 
a Associações e Fundações do ano 2014, 
um documento contendo os Estatutos alte-
rados da Associação em epígrafe, do teor 
seguinte: 

澳門中華總商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中華總

商會」（即「澳門商會」）。

葡文：Assoc iação C omerc ia l de 
Macau。

英文：T h e M a c a o C h a m b e r o f 
Commerce。

第二條——本會宗旨：擁護「一國兩

制」，團結工商界，堅持愛祖國、愛澳門，

維護工商界正當權益，做好工商服務工

作，促進與外地之商業聯繫，為澳門特別

行政區的社會安定、經濟繁榮而努力。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在澳門上海

街一百七十五號澳門中華總商會大廈，在

需要時可遷往本澳其他地方，及設立分區

辦事處。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本會會員分永遠及普通

兩類，各分團體會員、商號會員、個人會員

三種，其入會資格如下：

一、團體會員：凡本澳註冊工商業團

體，經本會團體會員介紹，均得申請加入

本會為團體會員，並選定一至五人為代

表。如代表有變更時，應由該團體具函申

請改換代表人。

二、商號會員：凡具本澳營業牌照之

工商企業、商號、工廠等，經本會商號會

員一家介紹，均得申請加入本會為商號會

員，每商號會員指定一人為代表，如代表

人有變更時，應由該商號具函申請改換代

表人。

三、個人會員：凡具本澳營業牌照之

工商企業、商號、工廠之負責人（如董事、

經理、司理、股東等）及高級職員，經本會

會員一人介紹，均得申請加入本會為個人

會員。

第五條——不論團體、商號或個人申

請入會，均須經本會理事會議或常務理事

會議通過，方得為正式會員。

第六條——本會會員有下列權利：

一、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二、批評及建議之權；

三、享受本會所辦文教、工商、康樂、

福利事業之權。

獨附款：本條一款所指之選舉權及被

選舉權，屬接納入會後三個月之會員方得

享有。

第七條——本會會員有下列義務：

一、遵守會章，執行本會各項決議；

二、推動會務之發展及促進會員間之

互助合作；

三、繳納入會基金及會費。

第八條——（一）普通會員之會費應

於本會該財政年度（本會財政年度訂公

曆十二月三十一日為結算日）內繳交，逾

期時，本會得以掛號函催繳之。再三十天

後，倘仍未清繳者，則作自動退會論。

（二）經本會查明身故之永遠個人會

員，及由於結束業務，解散及其他原因以

致停業或不復存在之永遠商號會員或永

遠團體會員，其會員資格即告喪失。

（三）自動退會，或停止會籍，或被開

除會籍，或會員資格喪失者，除不得再享

受本會一切權利之外，其所交之基金及各

費用概不發還。

第九條——會員如有違反會章，破壞

本會之行為者，得由理事會視其情節輕

重，分別予以勸告、警告或開除會籍之處

分。

第三章

組織

第十條——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

大會。其職權如下：

一、制定或修改會章；

二、選舉會長、會董和理事會及監事

會成員；

三、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工作計劃及

重大事項；

四、審查及批准理事會之工作報告。

第十一條——本會設會長一人，副會

長不少於六人，會董不少於十二人，且總

數必為單數，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任期

與理事、監事相同，連選得連任。惟會長

連任原職不得超過兩屆。會長為本會會務

最高負責人；主持會員大會；對外代表本

會；對內策劃各項會務。副會長協助會長

工作。正、副會長、會董可出席理事會議，

常務理事會議，理、監事聯席會議，有發

言權和表決權。

第十二條——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

會，由會員大會就團體會員、商號會員、個

人會員或團體會員、商號會員之代表人選

出不少於八十一名理事組成，且總數必為

單數。理事一經選出後，除非出現多於總

數五分之一的空缺，否則無需補選。理事

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惟理事長連任原

職不得超過兩屆。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

副理事長不少於八人。理事長協助會長處

理對外事務；負責領導理事會處理本會各

項會務。副理事長協助理事長工作，如理

事長無暇，由副理事長依次代行理事長職

務。理事會設總務部、聯絡部、文康部、工

商事務部、財務部、交際部、嘗產管理委員

會、策略研究委員會、附設學校校董會、青

年委員會及婦女委員會等部門。正、副理事

長及各部門之負責人選，由理事會互選產

生。理事會認為必要時，得增設專責委員

會，由理事會通過聘任若干委員組織之。

理事會各部、委之職權及工作，由理事會另

訂辦事細則決定之。理事會職權如下：

一、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二、計劃發展會務；

三、釐定會員入會基金和會費金額、

籌募經費；

四、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提出建

議；

五、依章召開會員大會。

第十三條——理事會設常務理事不少

於三十七名，處理日常會務。除正、副理事

長及各常設部門之為首負責人為當然常

務理事外，不足之數，由理事會推選。

第十四條——本會屬具法人資格組

織，凡需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或各有關機構

簽署文件時，得由會長或理事長代表；或

經由會議決定推派代表簽署。

第十五條——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

會，由會員大會就團體會員、商號會員、個

人會員或團體會員、商號會員之代表人選

出不少於二十一名監事組成，且總數必為

單數。監事一經選出後，除非出現多於總

數三分之一的空缺，否則無需補選。監事

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惟監事長連任原

職不得超過兩屆。其職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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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之決

議；

二、定期審查帳目；

三、得列席理事會議或常務理事會
議；

四、對有關年報及帳目製定意見書呈
交會員大會。

第十六條——監事會設常務監事不少
於九人，包括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不少於
四人；正、副監事長及常務監事由監事會
互選產生。

第十七條——（一）本會正、副會長卸
職後，得聘為永遠會長或永遠榮譽會長；
本會理事長卸職後，得聘為永遠榮譽理事
長；

本會會董卸職後，得聘為榮譽會董。
可出席本會理事會議及其他會議，有發言
權及表決權。

（二）本會常務理事、理事卸職後，得
聘為榮譽理事或名譽理事。可出席當屆例
會，有發言權。

第十八條——（一）本會監事長卸職
後，得聘為永遠榮譽監事長，可出席監事
會議，有發言權、表決權，及列席其他會
議。

（二）本會常務監事、監事卸職後，得
聘為榮譽監事或名譽監事。可出席當屆例
會，有發言權。

第十九條——本會視工作需要，得聘
請對本會有卓越貢獻之人士為名譽會長、
名譽顧問、會務顧問、法律顧問、教育顧
問。

第二十條——（一）團體會員或商號
會員如獲選為正、副會長、會董，理事、
監事職務者，須為原會籍代表人，如有更
換，須獲相關會議通過方可。

（二）本會設秘書處處理日常具體事
務，其工作向理事會及監事會負責。秘書
處成員，得聘用有給職工作人員出任。

第四章

會議

第二十一條——會員大會十八個月
舉行一次，由理事會召集之。會員大會倘
遇事不克舉行則可順延，而屆內會長、會
董、理事、監事任期直至新一屆選舉產生

為止。如理事會認為必要，或有七分之一
以上會員聯署請求時，得召開特別會員大
會。會員大會之召集，至少須於開會前五
天通知，並須有超過理事及監事人數四
倍之會員出席，方得開會，如法定人數不
足，會員大會將於超過通知書上指定時
間三十分鐘後作第二次召集，屆時不論出
席人數多寡，會員大會均得開會；選舉會
長、會董、理事及監事時，會員如因事不
能到場，可委託其他會員代為投票。

第二十二條——正、副會長、會董，
正、副理事長，正、副監事長聯席會議每
年召開壹次；理事會議或理、監事聯席會
議每月召開一次；會長、會董會議，常務
理事會議及監事會議於需要時召開，分別
由會長、理事長、監事長召集。會長、理事
長、監事長認為有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但每次會議均須三分之一以上人數參
加，方得開會。

第二十三條——本會各種會議，除法
律規定外，均須經出席人數半數以上同
意，始得通過決議。

第二十四條——理事及監事應積極出
席例會及各類會議。若在任期內連續六次
無故缺席，經理事、監事聯席會議核實通
過，作自動退職論。

第五章

經費

第二十五條——本會經費如有不敷或
有特別需要時，得由理事會決定籌募之。

第二十六條——本會經費收支，須由
理事會造具決算報告經會員大會通過。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七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
通過後執行。

第二十八條——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於
會員大會。

私人公證人 許輝年

Está conforme.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12 de 
Fevereiro de 2014. — O Notário, Philip 
Xavier.

（是項刊登費用為 $3,29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295,00)

澳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大會

會議召集通告

 茲定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九日上午十
時，於澳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商業

登記編號為10458（SO））之法人住所舉
行該公司之股東會議。會議議程如下﹕

一、通過二零一三年度業務報告、資

產負債表和帳目，及監事會之意見書；

二、選舉二零一四年度監事會成員；

三、其他事項。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八日於澳門

股東會主席 歐安利

BANCO COMERCIAL DE MACAU, S. A.

ASSEMBLEIA GERAL

AVISO CONVOCATÓRIO

 É convocada a Assembleia Geral do 
Banco Comercial de Macau, S.A., regis-
tado sob o número 10458 (SO), que se 
realizará no dia 19 de Março de 2014, às 
10:00 horas, na sede social, com a seguinte 
ordem de trabalhos:

1. Aprovação do Relatório, Balanço e 
Contas,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2013 e do respectivo Parecer do Conselho 
Fiscal 

2. Eleição dos titulares do Conselho Fis-
cal para o ano de 2014.

3. Outros assuntos de interesse para a 
sociedade.

Macau, aos 18 de Fevereiro de 2014.

O Presidente da Assembleia Geral, Leonel 
Alberto Alv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58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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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華人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試算表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總經理 會計主管

 陳達港 廖國強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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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茵大豐（澳門）國際融資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試算表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董事/主管 會計主管 
 梁建華 陳潔儀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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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試算表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澳門元

 行政主席 財務管理

  副總經理

 江耀輝 黃捷君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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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務 局
澳 門 法 例

IMPRENSA OFICIAL
Legislação de Macau

1979 訓令 $  15.00
1979 法令 $  50.00
1980 法令 $  30.00
1981 法令 $  30.00
1982 法令 $  70.00
1983 法令 $  70.00
1984 法令 $  90.00
1985 法令 $120.00
1986 法令 $  90.00
1987 法律、法令及訓令 $120.00
1988 法律、法令及訓令 $230.00
1989 法律、法令及訓令 $300.00
1990 法律、法令及訓令 $280.00
1991 法律、法令及訓令 $250.00
1992 法律、法令 上半年 $110.00

及訓令 下半年 $180.00
1993 法律、法令 上半年 $180.00

及訓令 下半年 $250.00
1994 法律、法令 上半年 $200.00

及訓令 下半年 $450.00
1995 法律、法令 上半年 $360.00

及訓令 下半年 $350.00
1996 法律、法令 上半年 $220.00

及訓令 下半年 $370.00
1997 法律、法令 上半年 $170.00

及訓令 下半年 $200.00
1998 法律、法令 上半年 $170.00

及訓令 下半年 $350.00
1999 法律、法令及訓令 上半年 $250.00
1999 法律、法令及訓令 第三季 $180.00
1999 法律、法令及訓令

（中文版） 十月一日至十二月十九日 $220.00

1979 Portarias $   15,00
1979 Decretos-Leis $   50,00
1980 Decretos-Leis $   30,00
1981 Decretos-Leis $   30,00
1982 Decretos-Leis $   70,00
1983 Decretos-Leis $   70,00
1984 Decretos-Leis $   90,00
1985 Decretos-Leis $ 120,00
1986 Decretos-Leis $   90,00
1987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120,00
1988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230,00
1989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300,00
1990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280,00
1991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250,00
1992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110,00
$ 180,00

1993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180,00
$ 250,00

1994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200,00
$ 450,00

1995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360,00
$ 350,00

1996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220,00
$ 370,00

1997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170,00
$ 200,00

1998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170,00
$ 350,00

1999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 250,00

1999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II Trimestre $ 180,00

1999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versão portuguesa) 1 Out. a 19 Dez. $ 220,00

印 務 局
Imprensa Oficial

每 份 售 價 $213.00

PreÇo deste nÚMero $ 213,00

1999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十二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 $ 90.00
2000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 90.00
2001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120.00
2002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  90.00
2003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100.00
2004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90.00

下半年 $130.00
2005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  80.00
2006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80.00

下半年 $  90.00
2007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  90.00
2008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  90.00
2009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90.00

下半年 $  90.00
2010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90.00

下半年 $  90.00
2011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90.00
1993 對外規則 批示 $120.00
1994 對外規則 批示 $150.00
1995 對外規則 批示 $200.00
1996 對外規則 批示 $135.00
1997 對外規則 批示 $125.00
1998 對外規則 批示 $260.00
1999 對外規則 批示 $300.00

1999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20 a 31 Dez. $  90,00

2000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90,00

2001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120,00

2002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90,00

2003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100,00

2004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90,00
$ 130,00

2005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80,00

2006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80,00
$   90,00

2007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90,00

2008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90,00

2009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90,00
$  90,00

2010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90,00
$  90,00

2011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  90,00

1993 Despachos Externos $ 120,00
1994 Despachos Externos $ 150,00
1995 Despachos Externos $ 200,00
1996 Despachos Externos $ 135,00
1997 Despachos Externos $ 125,00
1998 Despachos Externos $ 260,00
1999 Despachos Externos $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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